2019 年克拉玛依区举借债务情况的说明

2019年，自治区和市政府核定我区债务限额23.07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8.07 亿元、专项债务限额5 亿元。截至年末，全区债务余额21.23 亿元，均为自治区转贷的政府债券，政府债务余额低于债务限额，符合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相关规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区将落实财政部严禁举借新债的要求，有效控制债务规模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，着力做好存量债务债券置换工作。 一是坚持把自治区发行的政府债券作为唯一的举债途径，坚决杜绝违法违规举债、担保行为，确保 2019 年零违规举债。 二是积极向上争取债券资金，通过争取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资金缓解财政支出压力。 三是继续贯彻落实自治区“四个一律”要求，按照政府财力与政府投资相匹配的原则，合理安排建设项目预算。
